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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曹艳梅

即将实施的 《民法

典》 在物权编中专门新增

了“居住权” 这一用益物

权， 明确居住权人有权按

照合同约定或者遗嘱， 经

登记占有、 使用他人的住

宅， 以满足其稳定的生活

居住需要。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

院审理的一起离婚纠纷

中， 通过为离异后居无住

所的一方老人设立居住

权， 保障老人“老有所

居”， 顺利促成双方达成

了调解。

【案情】

68岁老伯起诉离婚

夫妻财产应如何分

68 岁的杨老伯起诉到法院，

要求与老伴吴阿婆离婚， 并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 四平路房屋拆迁补偿

款 265万元以及凉城路一套夫妻和

女儿共同共有的房屋。

杨老伯和吴阿婆结婚 38 年，

育有一个女儿小杨。 法庭上， 吴阿

婆情绪激动， 表示已经死心， 同意

离婚， 但是不同意分给杨老伯一分

钱， 其认为杨老伯没有工作， 所有

家庭开销都是吴阿婆打工赚的。 四

平路房屋是吴阿婆婚前与其父母姐

妹一起承租的公房， 拆迁补偿款是

吴阿婆个人婚前财产， 不应分给杨

老伯。 凉城路房屋的首付款是吴阿

婆支付， 虽然产证上有杨老伯的名

字， 但杨老伯对该房屋没有任何贡

献， 不应分得任何房屋补偿款。

对于吴阿婆的哭诉， 杨老伯也

表示无奈， 称自己生活在吴阿婆的

强势和偏执下这么多年， 早已身心

俱疲， 人到晚年， 不想再压抑下

去， 坚决要求离婚。 对于夫妻共有

的财产， 杨老伯认为自己有付出，

有贡献， 有权利分得一半。 女儿小

杨在父母双方的互相控诉中一度流

泪， 父母的对立让她痛苦又无奈，

她也支持父母离婚， 希望两人晚年

各得其所。

【调解】

追加女儿参与诉讼

法官悉心促调解

面对积怨甚深、 情绪失控的一

家三口， 主审法官曹艳梅决定休

庭， 缓和一下各方的情绪， 再尝试

进行调解。 因双方极为对立， 法官

将双方分开调解。 法官先是对吴阿

婆进行耐心释法， 按照法律规定四

平路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应有杨老伯

的份额， 但考虑到房屋的来源、 贡

献大小等因素， 法官可以酌情倾斜

一定的比例。 在法官的释法答疑

下， 吴阿婆逐渐平复了心情， 表示

愿意与杨老伯协商解决问题。

在此基础上， 法官又找到杨老

伯沟通， 女儿小杨如今有了家庭和

孩子， 在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还要

为父母的婚姻操心劳累， 希望杨老

伯能够早日放下心结。 提到女儿，

杨老伯也很动容， 表示女儿是自己

唯一的亲人， 跟妻子走到对簿公堂

的地步， 让女儿伤心难过， 也很心

疼懊恼。 最终， 杨老伯同意分得四

平路房屋的拆迁补偿款 100 万元，

并且愿意把独自居住的凉城路房屋

三分之一的产权无偿赠与女儿， 但

是要求在这个房子里可以居住至终

老， 要求女儿尽赡养义务， 为其养

老送终。

在法官的调解下， 女儿小杨作

为第三人加入本案诉讼， 杨老伯、

吴阿婆达成调解协议， 约定双方自

愿离婚， 杨老伯分得 100 万元夫妻

共同财产分割款， 并将凉城路房屋

中自己的产权份额赠送给女儿， 同

时吴阿婆和女儿小杨同意杨老伯在

该房屋中享有永久居住权直至终

老。

至此， 这起离婚纠纷案结事

了。

【法官说法】

本案裁判时， 居住权尚未有明

确的法律规定， 仅在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二

十七条中提到了居住权 ， 即离婚

时， 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

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 可以是

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

但婚姻法规定的居住权， 仅仅是一

种暂时性居住权、 债权性居住权，

缺乏物权的强制性， 无法给予当事

人真正的权益保障。 而本次居住权

入 《民法典》 给予居住权以强有力

的制度保障。

根据《民法典》第366条规定，居

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 对他人

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

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居住权是

为特定自然人基于生活用房而设定

的物权，具有人身性，而居住权人对

住宅只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不

享有收益的权利， 不能以此进行出

租等营利行为。 居住权原则上是无

偿的，《民法典》第368条规定，居住

权无偿设立， 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除外。 可见， 居住权的设定原则

上，是一种恩惠行为，居住权人无须

向房屋所有人支付对价， 但如果双

方另有约定居住权人负有其他义

务，还应遵守约定。

本案中， 杨老伯、 吴阿婆及其

女儿三人共有的房屋因杨老伯、 吴

阿婆离婚而发生分割， 杨老伯实际

居住在该房屋， 吴阿婆与女儿居住

他处。 杨老伯出于亲情考虑愿意将

其房屋份额无偿赠与女儿， 吴阿婆

和女儿愿意杨老伯居住在该房屋直

至终老， 保障其老有所养、 老有所

居， 维护了无偿赠出房产的杨老伯

的合法权益。 如果是在 《民法典》

实施后处理本案， 三方还需到房产

部门办理居住权登记手续， 杨老伯

方能有效享有该房屋的居住权。

离婚后如何才能“老有所居”？
虹口法院离婚案件中巧用“居住权”促双方达成调解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马某因个人原因提出

辞职， 但公司却因经营出
现困难， 未能支付应发的

工资。 马某多次追讨， 但

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诿， 只
能向闵行区莘庄工业区调

委会寻求帮助。

调解员介入后， 通过

向公司普及相关的法律，

最终在调解员视频主持
下， 双方达成协议， 一起

劳资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调解过程】

马某是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员工， 他于 2019 年 5 月中旬向公

司提出辞职， 但直到离职， 公司仍

拖欠他当年 4 月、 5 月的工资未

付。 之后， 马某多次向公司追讨，

但公司以各种理由拖欠， 双方协商

多次无果后， 马某遂向某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所在地的闵行区莘庄工业

区调委会提请调解。

调委会受理上述纠纷后， 调解

员向马某了解相关情况， 得知马某

是在 2017 年 11 月 1 日进入该公司

工作， 后在 2019 年 5 月向公司提

出解除劳动合同。 但与公司解除劳

动合同后， 公司未与马某结清最后

两个月的工资， 马某多次向公司讨

要， 但公司总以各种理由推脱。 直

至 2020 年 2 月， 由于临近 《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 也正值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期间， 马某

一方面怕疫情期间双方无法到场调

解， 一方面怕超过仲裁时效， 她的

权益得不到支持， 于是通过“法院

-司法局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 申

请调解， 同时马某表示考虑到公司

的确存在困难的情况， 她只要求公

司方补发拖欠的工资。

随后， 调解员联系到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负责人表示不是

故意拖欠马某工资的， 而是公司在

经营上遇到了困难， 资金链断裂，

现又突遭新冠疫情影响， 使得公司

的经营情况雪上加霜。 调解员听后

对公司的境况表示同情， 但同时表

示这不是拖欠前员工工资的借口。

根据 《劳动法》 第五十条的规定，

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

动者本人。 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

劳动者的工资； 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第八十五条的规定， 未按照劳

动合同的约定或国家规定及时足额

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除在规定

的时间内全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

外， 还要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

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

加付赔偿金。 现在马某只要求公司

补发拖欠的工资， 公司如果继续拖

欠， 马某下一步可能会通过法律程

序进行维权， 届时公司将会付出更

多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 还不如考

虑马某的调解要求， 尽快解决纠

纷。 经过调解员再三劝说疏导， 以

及普及 《劳动法》 相关法律知识

后， 最后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同意

马某的调解要求。

经过调解员的反复劝说疏导，

双方均作出了让步， 最终就纠纷处

理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调解员视频

主持下， 约定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不再拖欠马某的最后两个月工资，

并在一个月内尽快支付马某 4、 5

月工资， 双方最终达成协议。

【案例点评】

调解员在充分调查纠纷事实的

基础上， 正确适用相关法律， 向当

事人宣传解释， 经过劝说疏导， 让

公司方认识到自身的过错， 随后又

从公司方的切身利益出发， 帮助公

司分析认识各种纠纷解决方案的利

弊 ， 从而引导当事人作出适当退

让， 促成双方达成共识， 成功化解

纠纷。

现如今， 各行各业的竞争压力

都很大 ， 一些小企业因为经营不

善， 资金链紧张， 难以按时支付员

工工资， 常常一拖就是好几个月才

发工资， 而一些公司破产、 负责人

跑路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追回

被拖欠的工资。 因此， 员工要懂得

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

员工主动辞职 公司经营不善拖欠工资
闵行区莘庄工业区调委会通过普及法律化解劳资纠纷


